山西省物价局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会计师事务所
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晋价服字[2013]202号

各市物价局、财政局：

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行为，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质量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委托人、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于印发<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0]196号）规定，经研究，我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按照下列规定执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计师事务所依据《注册会计师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开展相关服务，服务收费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诚实信用和委托人付费的原则，应与委托人签订服务及收费合同（协议、业务约定书），并出据合法票据。

二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会计报表审计，验资，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等审计服务的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按照自愿有偿原则，提供会计咨询、会计服务等其他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三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见附表，收费方式实行计件收费、计时收费或计件与计时收费相结合的方式，可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四、会计师事务所应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计费方法和收费标准等内容，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。

五、本通知从2013年7月1日起执行，期限为三年。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继续执行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晋价服字[2011]180号）同时废止。

六、省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机构应按照省物价局《关于实行部分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执行情况年度报送制度的通知》（晋价服字[2011]61号）规定要求，报送全省会计师事务所收费相关情况。
附表：山西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.doc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物价局      山西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6月26日
附表：
山西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

一、计件收费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
	序号
	项           目
	资      产      总      额

	
	
	100（含）

万元以下
	100-500

（含）万元
	500-1000

（含）万元
	1000-3000（含）万元
	3000-5000（含）万元
	5000万元-1亿元（含）
	1 -3

（含）亿元
	3-5

（含）亿元
	5-7

（含）亿元
	7-10

（含）亿元
	10亿元以上分段递减、

双方协商

	1
	会计报表审计
	2000
	4000
	7000
	8000
	10000
	0.5‰
	0.3‰
	0.2‰
	0.1‰
	0.08‰
	

	
	
	
	
	
	
	
	分段累加

	2
	经济责任审计
	各年度收费按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的150%计收，再将分年度收费额累加计算分段累加

	3
	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审计
	按财务收支对应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计算

	4
	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
	按清理资产总额的5‰收费

	5
	基本建设竣工财务决算、建设项目审计、在建及竣工审计等专项审计
	按项目投资总额的2—3‰收费；审计后按节约金额的5—10%另计收费

	6
	非司法鉴定的经济案件查账、核实，调解经济纠纷、查账提出意见，担任常年会计顾问，设计内部控制制度，并购重组、资信调查、业绩评价、投资决策、政府购买等专项服务，提供财会管理咨询等
	双方协商

	7
	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收入和研发费、劳务派出等审计
	按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130%计收

	8
	对医疗卫生机构、大中专院校以及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表审计
	按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计算

	9
	验

资
	货币资金
	50（含）万元以下
	50-100（含）万元
	100-500（含）万元
	500-1000（含）万元
	1000-2000（含）万元
	2000-4000（含）万元
	4000-6000

（含）万元
	6000-10000（含）万元
	1-2（含）亿元
	2亿元以上分段递减、双方协商

	
	
	
	1200
	1800
	3500
	4500
	5500
	6500
	7500
	0.15‰
	0.1‰
	

	
	
	其他出资
	1500
	2500
	4000
	5000
	6000
	7000
	8000
	0.2‰
	0.15‰
	

	备注
	
	货币资金与其他出资共同出资的，按各种出资的对应收费标准收取，其和为该项目收费总额；变更验资涉及需要审计的，按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执行；


二、计时收费标准（按承办人员不同职称、资格分类收取）：

1、注册会计师（担任主任会计师、副主任会计师）      500元/小时                

2、注册会计师（担任部门经理或高级经理）            300元/小时 

3、助理人员（中、初级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元/小时

注：以上收费标准除注明双方协商的外，均为中准价，具体收费标准在中准价基础上上下浮动10%的幅度内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